
关于做好2025年上半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各校外教学点：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实施细则》赣教规字〔2021〕24号（附件1）精神，加强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切实把好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关，根据《南昌航空大学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校教字【2024】103号）文件规定（附件2），结合现阶段工作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我院2025年上半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请各校外教学点按照通知要求完成以下工作内容：
一、时间安排
本届毕业设计(论文)实践性教学周期为：2024年12月23日—2025年5月31日。各校外教学点要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具体要求，严格按照以下时间安排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时间
	内       容
	责任人
	备  注

	2024年12月23日——2025年4月
	安排所有毕业生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各校外教学点
	

	2025年1月12日之前
	提交2025年上半年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安排表
	各校外教学点
	详见附件3
1441776049@qq.com

	1月17日之前
	1、提交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信息表；
2、拟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指导教师则要填写、提交专家库信息汇总表
	各校外教学点
	1、详见附件4
2、详见附件5
1441776049@qq.com

	3月3日至4月26日
	拟申请学士学位毕业生提交毕业设计（论文）参加校级学位论文盲审。
（计划安排：1、组织阶段3月3-10日；2、论文提交阶段3月11-16日；3、论文审核阶段3月17-31日；4、论文修改及修改稿提交阶段4月1-15日；5、论文复审阶段4月16-26日）
	各校外教学点
	详见附件7（新表）3月3-7日前提交电子申报表到28502921@qq.com。
详见附件8


	5月8日之前
	通过毕业论文盲审人员提交学士学位毕业生审核修改后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稿
	各校外教学点
	通过盲审学生在平台提交答辩论文稿

	根据答辩时间提前二周提交
	1、 提交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安排表、
2、 提交答辩分组名单
	各校外教学点
	1、详见附件9
2、详见附件10
1441776049@qq.com

	5月18日之前
	完成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各校外教学点
	

	5月25日之前
	安排已通过毕业论文盲审人员且提交学士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稿的学生参加答辩
	校本部
	详见安排通知

	5月31日之前
	提交毕业设计（论文）成绩
	各校外教学点
	提交至教学平台上



二、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具体安排要求：
1.安排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
（1）根据校教字【2024】103号文件要求指导老师一般应由讲师（或相应职称）以上且专业相近有经验的老师担任，具有硕士学位的助教可在高级职称教师指导下进行论文指导。每位指导老师原则上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不超过8人，且上一年度指导的论文在教育部论文抽检中认定为“问题论文”的指导教师需暂停1年指导资格。
（2）请各校外教学点务必为每位毕业生及时安排专业水准高、专业相近有经验、工作认真负责的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并通知每位毕业生要及时地与指导老师沟通，尽早确定好选题和提纲。
（3）同时，各校外教学点要于2025年1月12日之前提交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安排表（附件3）；1月17日之前提交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信息表（附件4），学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填写、提交专家库信息汇总表（附件5）。
2、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要求：
（1）各校外教学点要及时通知毕业生须根据指导老师布置的题目、方向，按要求撰写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封面、目录、撰写格式要参照《南昌航空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手册》(附件6)的相关要求。
（2）根据教育厅的要求，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要求进行查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查重率必须低于30%。拟申请本科学士学位毕业设计（论文）必须在知网进行查重，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学校不指定查重网站。查重率高于30%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否则不能参加答辩。所有本科毕业生上交毕业设计（论文）都需附查重报告，查重报告需标明出处。
（3）提交毕业设计（论文）评阅及上交校外教学点：
本届毕业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将自己的毕业设计（论文）上交给指导教师评阅，指导教师评阅不合格的学生，应务必在一周内修改完毕并重新送交指导教师评阅，经指导教师评阅合格后将毕业设计（论文）、查重报告的电子稿一并交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将填写的“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和评语表”（详见附件8）和电子稿一起交至各校外教学点。
3、 学士学位毕业设计（论文）的审核：
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合格的学生按照学士学位论文要求撰写的毕业设计（论文）可申请参加校级论文审核。各校外教学点必须提交指导教师推荐意见、学生学位外语通过时间等汇总表，审核材料必须在2025年3月7日之前提交到学院教务办，电子材料邮箱：28502921@qq.com。
注意事项：电子材料请以教学点为单位提交，并注明“XXXX教学点2025年上半年毕业生”。审核材料包含学位论文校级审核汇总表纸质稿盖章、电子稿各一份(详见附件7)；纸质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和评语表（详见附件8），由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学生本人携带参加答辩。
4、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本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采取线下或线上方式。
（1）各校外教学点负责普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可采取线下或线上方式，但必须提前二周向我院教务办提交答辩安排通知单、参加答辩学生分组名单（详见附件9、附件10）。各教学点要成立本科毕业生线下/线上答辩指导小组，由答辩组小组对答辩全过程进行录制、保留完整视频档案材料，并做好线下/线上答辩记录工作。
[bookmark: _GoBack]（2）学院教务办负责学士学位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申请学士学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经我校专家组学位资格审核合格后，按期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稿的学生可参加校本部线下答辩（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审核不合格者可选择申请延期半年毕业、重做毕业设计（论文），或选择放弃学位申请资格参加教学点组织的普通毕业论文答辩，按期毕业。
（3）各校外教学点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学生收取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费用。
三、提交毕业设计（论文）及上传成绩：
1、为保障本届毕业生如期毕业，请各校外教学点必须在2025年5月31日之前完成在教学平台上按照要求上传毕业设计（论文）成绩。
2、各校外教学点务必做好收集、整理、管理好本届毕业生定稿的毕业设计 (论文)、查重报告的纸质稿和电子稿。纸质稿要备案保存五年，电子稿请于2025年6月20日之前按照专业汇总，一个学生一个文件夹（包括定稿后的毕业设计(论文）、查重报告生成PDF文件）汇总后通过电子邮箱交至学院教务办备案，工作邮箱：1441776049@qq.com。
四、如未按时完成材料提交，造成学生不能正常毕业，责任由相关教学点承担。
五、其他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或及时查看官网相关通知。
咨询电话：0791- 88223515

                                    




南昌航空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024年12月19日


